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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合理合法利用自然资源，规范贝母采集、交易活动秩序，保障农牧民群众利益，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野生植物保护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比如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县行政区域内贝母采集管理以及其他相关活动除国家另有规定外，都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为本行政区域内贝母采集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条 贝母采集人员应当有序、合理的进行采集活动，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履行对侵犯采集权利的行为人的监督责任，严格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采集人员和采集证办理条件、生态保护、交易管理等参照《比如县冬虫夏草采集管理实施细则》施行。
第二章  采集管理
第六条 每年贝母采集前，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各村村委会负责召开贝母采集动员大会，宣布采集事项。
第七条 采集贝母应当依法取得贝母采集证，办理贝母采集证应当符合虫草采集证办理所需条件。
第八条 贝母采集坚持一人一证、两证合一的管理原则。禁止无证采集、两证不符采集或在禁采区采集。
两证合一，是指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贝母采集证信息相符。
第九条 为保护野生植物禁止非法采集，实现野生植物可持续发展，比如县依据本县地域特点，特对采集时间进行如下规定，贝母采集期限为20日，每年8月10日至8月30日，每日采集时间为8:00至20:00。
第三章 采集秩序
第十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承担本辖区野生贝母采集管理的主体责任，加强县、乡镇人民政府对贝母采集活动的组织领导。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一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派出所民警、村“两委”班子成员、联户长、驻村工作队，加强对采集区域人员、车辆、物资的巡逻检查，负责对群众的教育、服务、管理工作，维护采集秩序。
第十二条 采集点帐篷搭建和车辆停放应当按照以往惯例选址，严禁擅自更改。贝母采集区群众车辆和外乡采集群众车辆均按照采集区乡镇、村委会指定的地点停放，车辆停放点均要在搭建帐篷位置的附近，便于对车辆进行统一管理。
第十三条 县级之间有贝母采集协议的，遵照协议履行。
第十四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提前与邻乡做好贝母采集协议工作，预防越界采集行为。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县人民政府的相关通知要求，应当对贝母资源开发与保护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那曲市生态环境局（比如）分局及时开展执法监督，查处违规采集贝母和破坏草原生态环境行为。
乡镇人民政府主动对接县安委会成员单位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化统筹协调、全面加大对食品、药品、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的安全检查力度；县气象局需做好气象预测信息发布与宣传工作，切实防范各类意外事故发生。
第十六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有关突发性公共事件处置预案，及时调处贝母采集纠纷。
第十七条 采集人员有权对违规采集贝母、破坏草原生态环境和草原畜牧设施的行为进行劝告，并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执法人员依法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采集人员出示相关证件进行查验；
（二）进入采集现场进行勘测、拍照、摄像等监督检查；
（三）没收破坏草场工具；
（四）对采集后不回填的，责令立即回填；
（五）依法责令采集人员停止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对未取得采集证或者未按照采集证的规定采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贝母）的。由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条 对违法出售、收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贝母）的，由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对转让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贝母）采集证、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或者有关批准文件、标签的，由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二条 对伪造、倒卖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贝母）采集证、允许进出口证明或者有关批准文件、标签的，由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各乡镇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工作人员在贝母采集管理服务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及其相关人员移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第二十四条 禁止采集地群众以及村委会组织群众私自设卡阻碍、限制异地采集人员进入采集区域采集贝母。
第二十五条 采集人员或其他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正常被采集秩序等其
他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二）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进入采集点的人员，严禁向农牧民群众乞讨、索要贝母；严禁携带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第二十七条 发生贝母纠纷时，争议的一方、双方或多方可向属地乡镇申请处理。纠纷群体如未听劝阻，存在聚众闹事的，交由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对存在争议且不能达成协议的纠纷	区域一律列为禁采区。在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前，一律不得进入禁采区采集贝母。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比如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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